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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田县石牌镇小湖村后洞坑处

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

一、 编制依据

依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<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（试行）>

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0〕5 号）、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

<福建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报批实施细则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闽

自然资发〔2021〕3 号）、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土地

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编制参考指南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闽自然资发〔2021〕

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编制本方案。

二、 基本情况

大田县石牌镇小湖村后洞坑处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涉及大田县石

牌镇小湖村，共 1 个镇 1 个村，不涉及省级/国家级开发区。成片开

发范围北至：小湖村林地、东至：小湖村林地、南至：国道 356 线、

西至：小湖村林地。

根据勘测定界成果，本方案成片开发范围总面积 4.0285 公顷，

其中：农用地 3.3701 公顷（其中耕地 1.0288 公顷）；建设用地 0.2935

公顷，未利用地 0.3649 公顷。

三、必要性

该片区开发有利于落实县域深化现代物流产业体系，围绕兴泉铁

路建设，以小湖货运站为枢纽，完善公路物流体系，大力发展仓储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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流配送服务业,服务镇区产业发展，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全面进

步;同时该片区的建设及投产后的招工为本地区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

提供了更多的选择，增加群众收入。

四、公益性用地情况

公益性用地包含城镇道路用地、交通场站用地和防护绿地，合计

1.8061 公顷，占用地总面积的 44.83%，符合自然资规﹝2020﹞5 号

文公益性用地占比一般不低于 40%的规定。

5、效益评估

该片区开发有利于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，具有良好的社

会、经济、生态效益，能够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社会全面进步，促进

经济社会发展，有利于提供就业和增加收入，带动相关社会服务行业

发展，提升片区生态环境品质。

6、永久基本农田及生态保护情况

该成片开发范围不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、生态保护红线和其他

各类保护区，符合成片开发项目送审报批的要求。

7、结论

本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符合大田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

已纳入大田县城镇开发边界最新成果确定的城镇集中建设区内，不占

用生态保护红线，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，符合专项规划，已纳入国民

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。符合部省相关要求，做到了保护耕地、维

护农民合法权益、节约集约用地、保护生态环境，能够促进经济社会

可持续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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